
螺旋藻两次抽检结果不同

食药监局回应

不存在猫儿腻

因相继下发的文件中就相同产

品是否重金属超标的判定截然不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 日前，《经济参考

报》一篇报道称，不合格名单出炉后，

相关企业赴京“公关”“搞定”此事，并

直指螺旋藻官方抽检结果“变脸”有

玄机。 4 月 10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就报道涉及的问题进行回

应。

两次认定大相径庭

绿 A、汤臣倍健、清华紫光（金奥

力）等 13 种螺旋藻“蓝帽”产品先被

认定重金属铅、 砷、 汞含量均不合

格。 经媒体报道后，多个产品“逆转”

为合格，如绿 A 牌螺旋藻精片、汤臣

倍健牌螺旋藻片等产品铅含量在二

次监督检查中“均未超过国家限量标

准”。

回应差异缘于程序不同

4 月 10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表示，2 月 29 日通知所涉及的 13

个产品是“监测”发现的“可疑产品”。

而 3 月 30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公布的则是“监督检查”的结果。

至于两者的区别，“监测”是通过

产品抽样检测、群众举报、媒体反映

等多种途径，了解和掌握市场产品质

量安全情况，发现可能存在的苗头性

问题， 进而为监督检查提供重要导

向。 而“监督检查”是为进一步查明问

题所采取的措施，它必须经过现场检

查、产品确认、监督检验等法定程序，

行政处理只能以监督检查结果为依

据。“两者的程序和作用是不同的。 ”

企业公关“被放宽”

据报道，国家食药监局两次抽检

结果大相径庭、一些企业从“不合格”

摇身变“合格”的背后，是企业“公关”

的结果。

据了解，在国家食药监局最新的

抽检结果中，螺旋藻保健食品铅含量

执行 2.0mg/kg 的标准。 而报道称，一

个月前，国家食药监局审评专家告诉

《经济参考报》 记者应执行 0.5mg/kg

的标准。《经济参考报》 称企业赴京

“公关”，抽检标准“被放宽”。

回应检测标准始终没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开

回 应 称 ， 两 次 公 布 的 结 果 均 按 照

2.0mg/kg 的标准得出结论，不存在前

后不一的情况。

关于目前螺旋藻类保健食品执

行的标准，回应称一般产品的铅指标

限量为 0.5mg/kg， 一般胶囊产品为

1.5mg/kg， 以藻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

和胶囊产品铅指标限量为 2.0mg/kg。

标准并未明确以藻类为原料片剂产

品的铅指标限量，但由于片剂产品的

食用量一般与固体饮料相近，以藻类

为唯一原料的片剂产品铅指标限量

始终执行以藻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

铅指标限量 2.0mg/kg 的标准。

回应还称，2011 年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局就此类问题组织过相关专家

进行讨论，“专家一致认为，以藻类为

唯一原料辅以其他少量辅料组方的

产品 （包括片剂）， 铅指标限量为

2.0mg/kg 是科学合理的”。

针对螺旋藻保健食品铅限量与

一般保健食品不同的问题，国家食药

监局表示，目前国家批准的以螺旋藻

为原料保健食品产品一般每天食用

量为 2 克 ~6 克， 以 2.0mg/kg 限量计

算，食用 6 克螺旋藻类保健食品的铅

暴露量与饮用 1 袋（240 毫升）牛奶或

食用约半两（24 克）鱼类食品的铅暴

露量相当。 因此，这一限量标准是安

全的。

对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国家食药

监局表示欢迎。 同时表示欢迎实名举

报，对存在的问题决不护短。

（据《京华时报》）

如今，纳税人从两处以上取得收入的情况

十分常见，应该在哪儿缴纳个税，是纳税人自

己选择还是在收入多的那处缴纳？

卢云介绍，我国有明确规定，对从两处或

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可

以自行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纳税申报事宜。

卢云还介绍，我国现行个税制采用的是分

类所得税制，分 11 个应税项目，适用不同的减

除费用和税率，分别计征个税。 由于在分类所

得税制下，每一类所得都要单独征税，因此，不

同的所得项目之间不得互相抵免，同一所得项

目下不同所得也不可互相抵扣。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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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发现

“甲醛蘑菇”

目前菌类尚无含量限值

专家：水煮 10 分钟可消毒

据报道，针对青岛市场蘑菇检测出

甲醛的报道，青岛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日

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食品专家

表示，蘑菇生长过程中的自身代谢会产

生化合物甲醛。

4 月 11 日上午， 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专家表示，检测出的甲醛，也有可能

是在蘑菇的加工运输过程当中为了保

鲜而添加的防腐剂。 但无论何种情况，

蘑菇在经过蒸煮后，甲醛含量都会大幅

度降低，对身体并无危害。

山东发现“甲醛蘑菇”

据山东媒体报道，青岛记者对从市

场上购买的蘑菇抽样五份进行检测，每

千克蘑菇中均检测出了含量超过百毫

克的甲醛。

青岛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日前召开

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青岛食品安全委

员会专家靳晓梅说，蘑菇生长过程中的

自身代谢会产生化合物甲醛，这些甲醛

在经过清洗和加热后会被破坏掉 ，此

时，食用蘑菇是安全的，不会损害健康。

她说，目前，对于蘑菇甲醛含量，我

国还没有一个限制性的标准，一般按照

韩国、日本、欧盟的标准，蘑菇甲醛含量

在 300 毫克 / 千克以下是安全的。

有可能是运输过程中加入

4 月 11 日上午， 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

表示，在蘑菇的生产过程中一般不会用

甲醛消毒，就算用了一点，残留量也会

微弱到几乎检测不出。

“蘑菇里面含有的甲醛，有可能是

在蘑菇的加工运输过程当中为了保鲜

而添加的防腐剂。”何计国认为，蘑菇生

长过程当中即便使用了甲醛，等蘑菇采

摘的时候也已经挥发完了。如果依然检

测出甲醛， 那就可能是后期人为加上

的， 因为蘑菇只有两到三天的保鲜期，

加入甲醛这样的防腐剂，可能让蘑菇保

持新鲜。

蒸煮后甲醛含量会降低

何计国指出，蘑菇中检测出的甲醛

不同于人们平时了解的甲醛。 他介绍，

甲醛分为游离甲醛和化合物甲醛，游离

甲醛稳定，不易被破坏，而化合物甲醛

在加热情况下会被破坏掉。

“买回的蘑菇先用热水煮上 10 分

钟左右，然后再做菜，消毒了还是可以

正常食用的。”何计国称，只要做到有效

消毒，蘑菇还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据《法制晚报》）

11 种假冒保健食品

被依法查处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

胡浩） 记者 11 日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了解到，“富来森牌糖舒宁胶囊”

等 11 种假冒保健食品被依法查处，监

管部门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这些产品。

据了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近

日通过保健食品专项监督检查和抽验，

在“富来森牌糖舒宁胶囊”“今雄牌苍穹

胶囊”“御荣堂牌睡的好胶囊”“恒健堂

软胶囊（包装上标示为活力邦）”“美福

乐减肥套盒（包装上标示为苹果醋闪电

瘦减肥片）”“东太牌天桑胶囊”“绿瘦大

地牌美康胶囊”“地恩基牌文唐胶囊（包

装上标示为固本活胰素）”“佰禾美牌颐

泓胶囊”“仟佳俪牌减肥胶囊”“蝶之舞

牌减肥胶囊（包装上标示为左旋肉碱强

效瘦）”等产品中检出化学药物成分，经

核实上述产品为假冒保健食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要求

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

加强辖区保健食品市场监督检查，发现

上述产品，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生产

经营上述产品的企业， 依法严厉查处；

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侯雪静

核心

提示

4 月 11 日，正值全国第 21 个税收宣传月期间，国家税

务总局所得税司巡视员卢云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就个人

所得税等问题接受在线提问。

国税总局

解答个税热点问题

出差交通、餐费报销

免征个税

有网友提出，单位给出差人员发的交通费

和餐费补贴是否计征个税？ 每月通讯费补贴是

否也是如此？

卢云介绍，根据规定，单位以现金方式给

出差人员发放交通费、餐费补贴应并入当月工

资薪金计征个税，但如果单位是根据国家有关

标准，凭出差人员实际发生的交通费、餐费发

票作为公司费用予以报销，可以不作为个人所

得计征个税。

卢云还介绍，关于通讯费补贴，如果所在地

规定了通讯费免税标准的， 标准之内不计征个

税，如果未规定，单位发放此项补贴，应计征个

税。

卢云说，根据规定，对于发给个人的福利，

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均应计征个税，但目前

对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

福利，原则上不计征个税。

卢云还说，对个人因公在城区、郊区工作，

不能在工作单位或返回就餐， 确实需要在外就

餐，根据实际误餐顿数，按合理的标准领取的误

餐费不征个税； 对一些单位以误餐补助名义发

给职工的补贴、津贴，应计征个税。

在现实生活中， 单位给职工缴纳补充医

疗保险是否计征个税？ 独生子女费、 安家费

呢？

卢云说， 按现行个税法和有关政策规定，

单位替职工缴纳补充医疗保险，应与当月工资

收入合并计征个税。

针对独生子女费，卢云介绍，独生子女补

贴不属于工资 、薪金性质的补贴 、津贴 ，不征

税，但所说的“独生子女补贴”，是指各地规定

数额标准之内的补贴。

针对安家费，卢云还介绍，按国家统一规

定发给干部 、职工的安家费 、退职费 、退休工

资 、离休工资 、离休生活补助费 ，暂免征收个

税，如不符合规定或以“安家费”名义向员工发

放收入，应作为工资薪金所得由发放单位代扣

代缴个税。

有网友提出，单位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到期后不再续签，由此给予员工的经济补偿金

要交个税吗？

卢云介绍，根据现行个税政策，个人因与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

收入， 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３

倍

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税；超过的部分，要按

照规定计征个税。

卢云还介绍，上述所说单位与员工签订的

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由此给予员工的经

济补偿金， 由于双方的劳务合同关系已经终

结， 单位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相关政策，

实际上不应界定为补偿金，应按照规定计征个

税。

根据相关规定，个人股权转让中，计税依

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

采用方法核定， 但有正当理由的情形除外，那

么如果是亲属之间转让是否属于有正当理由

的情形？

卢云介绍， 将股权转让给配偶、 父母、子

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

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

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属上述正当理由的情

形，例如妻弟关系不在范围内。

针对个人转让自建房， 无相关发票该如何

计征个税？ 卢云介绍，根据规定，对于财产转让

所得项目，如果纳税人无法提供财产原值，主管

税务机关可以核定财产原值，并据此计征个税。

日常生活中，企业促销展示赠送礼品的情

况经常出现， 去年我国也出台了相关个税政

策，那么，如何界定个税征免界限？

卢云介绍，企事业单位在促销展示过程中

赠送礼品不征个税的情形如下：

———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

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

———企业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

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如通信企业对个人购

买手机赠话费、入网费，或者购话费赠手机等；

———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

人按消费积分反馈礼品。

除上述规定情形外， 其他赠送礼品的情

形，均需要计征个税。

交通费、餐补、通讯补贴、误餐费是否计征个税？

补充医疗保险、独生子女费、安家费是否计征个税？

个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如何计征个税？

亲属间转让股权、个人转让自建房如何计征个税？

企业赠送礼品免征个税如何界定征免界限？

个人两处以上收入在哪儿缴纳个税？


